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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 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0年 2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十时开始 

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中国人寿广

场 A 座二层多功能厅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0 年 2 月 20 日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

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，

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

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 

会议召集人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会议议程： 

一、 宣布会议开始 

二、 介绍会议基本情况、监票人和计票人 

三、 审议各项议案 

四、 填写表决表并投票 

五、 休会、统计表决结果 

六、 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

七、 宣读法律意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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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关于公司投资国寿养老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



议案一： 

关于公司投资国寿养老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与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寿健投公

司”）的新设全资子公司——国寿启远（北京）养老产业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国寿启远

公司”）共同出资设立国寿养老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基金”）。基金专注于养老产业领域投资，包括持续照料退

休社区（CCRC，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）、城市

核心区精品养老公寓、社区居家养老等实业资产，以及养老产业

链上下游优质的康复、医养、护理、运营管理等资源的投资。基

金总规模 200 亿元，首期募集规模 100 亿元。基金期限为 5+5+5

年。公司为基金的唯一有限合伙人，认缴规模不超过 100 亿元；

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国寿启远公司认缴出资不超过 1000 万元。 

一、关联交易认定 

公司系基金有限合伙人，国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国寿股权公司”）系基金管理人，国寿健投公司发起设立的全资

子公司国寿启远公司系基金普通合伙人。国寿股权公司、国寿启

远公司为公司在上交所、联交所上市规则及银保监会监管下的关

联方。 

二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、公允性及合规性说明 

（一）关联交易必要性与公允性 

公司与国寿启远公司的共同投资是基于基金管理过程中普通



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一致性商业安排，且普通合伙人出资

数额较小、有限合伙人出资较大符合行业通行做法。 

目标基金的管理费价格由协议各方协商一致确定。公司作为

基金有限合伙人，与国寿股权公司关联交易的年度基金管理费为：

投资期 5 年，费率为 1%/年；退出期 5年，费率为 0.5%/年；普通

合伙人可以根据合伙企业经营的需要，自行决定延长不超过 5 年

的期限，延长期费率为 0.5%/年（管理费为国寿股权公司向目标基

金收取）。该基金管理人报酬的定价政策参考了市场上同类项目的

定价水平，符合行业惯例和一般商业规则，管理费率处于合理区

间之内。部分境内外市场化 PE基金管理费价格如下： 

基金名称 成立年份 存续期 投资期管理费 退出期管理费 

峰瑞资本 2017 5 2% 每年递减0.2% 

基石资本（产业基金） 2018 7 1.7% 1% 

IDG人民币基金 2016 8 1.8% 1.5% 

Blackstone Capital 
Partners VIII 2019 11 1.5% 1.5%/年 

Apollo Investment Fund 
IX 2017 10 1.5% 1.25% 

TPG Partners VIII 2018 10 1.5% 1.25% 

综上，本次交易定价公允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

化原则，充分反映了市场情况，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合规性 

本项目主要涉及两项关联交易：公司与国寿启远公司构成共

同投资的关联交易，公司与国寿股权公司构成基金管理的关联交

易。经初步测算，本项目中公司与国寿启远公司共同投资的关联

交易金额为 100 亿元，与国寿股权公司的关联交易额（基金管理



费）为不超过 10亿元
1
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交所

上市规则》”），本项目关联交易金额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绝对值 5%，但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

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（含本次交易）达到 3000万元以上，且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，应提交董事会审议通

过后及时披露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相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涉及的关联交易、审批流程及信息披露符

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符合相关证券交易所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要

求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该基金所投领域为养老产业项目，是公司践行责任投资、落

实健康中国战略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。本支基金关注

养老实业资产和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的投资，符合国家重点支

持的产业方向，具有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、收益均衡稳定等特点，

有利于完善公司资产配置。且通过投资为纽带，有利于链接养老

产业资源，为保险客户提供全方位养老服务，拓展保险主业发展

广度和深度。 

本项目主要风险包括市场风险、开发风险、运营风险及收益

风险，国寿股权公司分别设计了相应的应对策略，通过投资端与

负债端联动发展、加强对外合作、强化项目管控、推进标准化建

设等方式，控制进度、成本和风险，优化现金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基金管理费理论上限的计算为：费率*年份*认购金额 = 1%*5 年*100亿元 + 0.5%*5年*100

亿元 + 0.5%*5年*100亿元=10亿元。 



公司投资本基金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

行为将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，按照公允定价进行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四、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

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本议案

所述投资事项。 

由于以上投资事项中交易金额达到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需由

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标准，现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投资国

寿养老产业投资基金项目。 

五、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

根据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关联

股东中国人寿保险（集团）公司须回避表决，其所代表股份数不

计入有效表决总数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
